
事求人

徵才機關：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

人員區分：約僱人員

職　　稱：職務代理人

名　　額：2名

性    別：不限

工 作 地：花蓮縣

上網時間：100年 12月 14日至100年 12月 20日

資格條件：

1、大學院校畢業；具土木工程相關科系畢業者尤佳。

2、積極任事且工作態度佳、具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

3、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規定不得為公務人員之情事者。

工作項目：土木工程相關業務。僱用期間自到職日起至101年高普考錄取人員報到前一日

止，或於約僱代理原因消失時解僱。

工作地址：花蓮縣花蓮市仁愛街十九號。

聯絡方式：意者請檢具履歷表（附照片及300字內自傳）、最高學歷及經歷影本，國民身

分證正反面影本（男性需另附退伍令影本）、請於100年 12月 20日前寄至本局

人事室(花蓮市仁愛街十九號，郵戳為憑)，證件不全或資格不符或未獲遴用者，

恕不通知或退件，初審合格者擇優另行通知面談。本次公開甄選得視成績增列

備取2人，備取候補期間為3個月。


